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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明市农业农村局 2020 年度项目支出绩效
情况专项审计调查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的规定，昆明市审计局派出

审计组，自 2021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15 日，对昆明市农

业农村局（以下简称“市农业农村局”）2020 年度项目支出绩效

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调查。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市农业农村局是昆明市人民政府的工作部门，属于市级财政

一级预算单位。

2020 年初市农业农村局（本级）共有项目 40 项，预算资金

总额 3 058.09 万元。2020 年项目支出决算 47 项，决算支出总

额 127 165 万元。47 个项目支出完成率 80%以上的共有 43 项，

支出完成率 50%以下的有 4 项。

审计调查结果表明，市农业农村局在2020年基本能够按照

《昆明市农业局项目管理办法》使用专项资金，通过项目的实施

较好地履行了单位的职能职责，促进了昆明市农业农村的建设发

展。但仍存在项目结余资金应缴未缴财政、基本账户资金结余较

多、所属二级核算单位及县（区）年末专项资金结余过大等问题。

二、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

呈贡区农业农村局退回的动物防疫补助资金 49 万元未上缴

财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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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

对上述问题，昆明市审计局已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，下达审

计决定书。责成市农业农村局将应缴未缴项目结余资金上缴财

政，及时清理本单位基本账户存款并按照规定进行处理，督促县

（区）及下属二级核算单位按照规定及时处理年末专项资金结余

较大的问题。同时建议市农业农村局应该在今后工作中加强项

目申报准确性，对项目实施情况及时进行跟踪督促检查，及时清

理单位基本账户并按照规定进行处理。

四、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

对此次审计发现的问题，市农业农村局高度重视，已经按

照审计决定书的要求进行了整改，于 2021 年 8 月将应缴未缴

的项目结余资金 49 万元上缴市财政；对本单位及所属单位项目

结余资金和存量资金开展清理清查，统筹安排合理使用结余资

金；加强对县（区）预算执行的指导和监督，督促县（区）加快

项目结余资金的使用进度。对审计提出的建议进行了采纳，并将

整改情况在市农业农村局网站上进行公告。


